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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 西 省 财 政 厅 文 件

赣财规〔2025〕2 号

江西省财政厅关于遏制和打击政府采购
领域供应商串通投标行为的通知

省直各单位，各市、县（区）财政局、赣江新区财政金融局，

省公共资源交易集团，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、评审专家：

为整顿政府采购领域市场秩序，遏制和打击政府采购领域

供应商串通投标行为，维护政府采购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，优

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，根据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，现就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明确属于投标（响应）无效的具体情形

各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可以在采购文件中明确规定供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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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在政府采购项目中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，其投标（响应）文

件无效：

（一）不同供应商电子投标（响应）文件的创建标识码信

息相同的；

（二）不同供应商上传或编制电子投标（响应）文件的机

器码（计算机网卡 MAC 地址、主板序列号、CPU 序列号、硬盘序

列号）等硬件信息相同的；

（三）不同供应商上传电子投标（响应）文件的计算机 IP

地址相同且不能提供合理说明的；

（四）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恶意串通、视同串通

投标情形的。

二、实时预警和推送串通投标线索信息

在开、评标过程中，江西省公共资源数智交易平台应实时

对供应商投标（响应）文件的创建标识码、上传或编制电子投

标（响应）文件的机器码、上传投标文件计算机 IP 地址等信息

进行自动比对，将比对结果实时推送至采购代理机构、评审委

员会，并同步推送至采购人和同级财政部门。省公共资源交易

集团要进一步完善政府采购供应商串通投标数据分析预警功

能，为打击供应商串通投标行为提供全方位技术支撑。

三、评审现场依法处理投标行为

同一项目不同供应商电子投标（响应）文件的文件创建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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识码或上传、编制电子投标（响应）文件的机器码等硬件信息

相同或属于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恶意串通、视同串通

投标情形的，评审委员会应当根据采购文件认定其投标（响应）

无效。对不同供应商上传的电子投标（响应）文件计算机的 IP

地址相同的，评审委员会应当要求相关供应商在评审现场合理

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及必要的证明材料，供应商不能证明其合

理性的，评审委员会应当根据采购文件认定其投标（响应）无

效，并在评审报告中对相关情况予以记录。采购人、采购代理

机构要及时提醒评审专家依照采购文件中关于投标无效的规定

进行评审。

四、强化打击串通投标行为各方责任

各采购人要落实采购主体责任，建立健全政府采购内控制

度，加强对代理机构、评审专家依法开展政府采购代理和评审

活动的监督，对因串通投标被认定为投标（响应）无效的供应

商进行约谈和批评教育，并将相关情况报送同级财政部门。各

级财政部门要落实监管责任，发现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、评

审专家未按规定执行的，或供应商 2 次以上（含 2 次）因串通

投标被认定为投标（响应）无效，以及供应商应被认定为投标

无效，但未被处理，致使其继续参与采购活动的，依规依纪依

法追究相应责任，涉嫌违法犯罪的，依法移送有关机关处理。

五、其他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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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通知自 2025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（按采购公告发布之日计

算），省公共资源交易集团应当在通知生效前完善相关系统功

能，确保文件规定执行到位。

江西省财政厅
（此处盖章）

2025 年 6 月 12 日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江西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5 年 6月 12 日印发




